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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教育领域的“大数
据”。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戴家干说，从恢复高考至今，全
国以及各省市仍未建立起一个
完整的教育数据体系。“这些数
据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的潜
能、思维模式。”戴家干认为，教
育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并带来整
个教育制度的提升，是这个时代
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王涛是教育信息化的信徒，
在他看来，“信息化是无法阻挡
的，学校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利用

它，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
2014年高考的步伐渐近，胜利二
中的这一批毕业生也将成为该
校在线教育效果的第一个大考。

思维能力

不会被规则化

当来势汹汹的互联网浪潮冲
入传统领域厮杀，“革命”、“颠覆”
成为不少人的口头语。对于教育，
业界人士依然保持着一分清醒。

王涛对胜利二中的信息化
改造始终坚持着主导性，根据学
生和教师的需求和特点，仔细甄
别适合自己的技术手段，并在引

进时要求相关技术企业因地制
宜地深入优化。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
为，可编码的知识传递可以被信
息化，而一个人思维最宝贵和最
有价值的地方，永远是活跃的，
永远不能被完全规则化。

5月14日，谢维和在论坛演
讲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京
大学有一位数学教授，在给学生
上课前早早备好了课程，原打算
按照他的讲义来讲。但就在走向
课堂的路上，他突然想到所讲的
一个公理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证
明。于是在课堂上，他把讲义完
全放到一边，按照在路上突然想

到的方法去一步步证明和解释，
但最终结果失败了。

“这门课是坏课还是好课？”
谢维和说，事实上，这是给同学
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节课，
是非常成功的课，它激发了学生
对数学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以
及对教师的那种钦佩。“你说它
能被计算机替代吗？不能。”

基于自己对教育信息化的
探究，谢维和指出，信息通信技
术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空间，给
人们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学习途
径和更多的机会，充分提高了学
习效率。它所带来的潜力，并不
是我们今天能够完全认识到的，

“我希望并且相信它能给我们教
育带来更多的变化。”

“但最好不用革命和颠覆这
样的字眼。”谢维和说，信息通信
技术也依然属于计算机辅助教
学，虽然它能够丰富和拓展现有
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但并不
能完全取代已有的教学模式和
教学方法。

“学校教育应该将单纯知识
传递的职能和任务，充分地、有
信任地交给计算机去做，更多的
应关注学生思维能力和内在素
质的培养。”谢维和说，这也正是
信息社会中，社会、政治、经济和
企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谢百三改变了初衷

虽然没有在求情信上签
名，但上海知名律师严义明是
该信最早的提议者。

5月15日，在接受齐鲁晚报
记者采访时，严义明表示，一审
结果出来后，林森浩的父亲林
尊耀就曾与家人、几名医学院
学生一同上门，希望他能成为
林森浩的二审辩护律师，想办
法为林森浩减轻责任。

严义明没有答应，但他给
林尊耀和学生们提出了四点意
见，第一点就是：如果认为林森
浩罪不至死，能否写一封求情
信给法院，就像一审中原告方
所做的那样。

15日，林森浩的辩护律师
斯伟江向齐鲁晚报记者透露，
在一审卷宗中，有被害人黄洋
的同学要求判处林森浩死刑的
书面材料。

得到严义明的建议后，医
学院的学生们起草了求情信。
随后，六名医学院的学生找到
了“威望较高”的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教授谢百三，将他们对林
森浩的看法告诉了谢百三，希
望他能参与进来。

事实上，在这几名学生找
到自己之前，谢百三并不认识
黄洋和林森浩，但对林森浩一
案有自己的观点。

一审结果出来后，谢百三
曾在腾讯微博中写道：“复旦医
学院研究生林森浩投毒导致同
学黄洋死亡判死刑发人深思。
学历高不等于有善心，如心理
阴暗，干坏事更隐蔽、阴险、狠
毒”，“怎么可为琐事下毒？即使
如你所说不想真杀人，但已死
了啊，要痛心痛肺道歉痛悔啊，
怎么若无其事看文学书呢？还
是人吗？”

从当时的微博可以看出，谢
百三对林森浩的投毒行为可以
说是“深恶痛绝”：“林为什么不
痛悔自己杀了同学呢？他和他的
家长要向对方家庭赔偿，痛心疾
首地去道歉，痛悔自己的行径
啊，怎么还如此轻飘飘地辩解是
愚人节教训一下他呢？”

六名医学院的学生对谢百
三表示，他们认为对林森浩的
判决太重了，有的学生甚至在
向谢百三描述林森浩时流下了
眼泪。

对于六名学生的请求，谢
百三最初觉得很震惊，“对于这
样一个毒死同学的人，怎么会
有恻隐之心呢？”

但谢百三还是找了另外一
些医学院的学生谈话，以此了
解林森浩。从这些学生处，谢百
三才知道，林森浩“平时还是不
错的一个人”。

关于林森浩为人的一些细
节陆续到了谢百三那里：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林森浩
捐出了节约下来的800元钱，而
他平时每月的生活费仅有200

多元；病人送的红包，林森浩也
坚决拒收；他还曾给农民工连
续服务一周，自始至终都很热
心。

也许是这些，让谢百三改
变了初衷。

签名与拒绝签名者

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林聿是
最早在求情信上签名的学生之
一。

林聿对齐鲁晚报记者回忆
道，3月中旬的一天，谢百三找
到他和同样选修谢百三课程的
几名法学院的学生，了解林森
浩的案情。

在谢百三办公室里，林聿
见到了几名医学院的学生。这
几名学生拿出已经写好的求情
信给他们看，请他们一起商量
信的内容。

经过几次讨论，林聿和法
学院的几名同学决定在求情
信上签名，并答应帮忙征集法
学院学生的其他签名。“希望
通过写信的方式，让法院在二
审的时候能够考虑对林森浩
轻判，最终通过此事来推动中
国死刑废除。”对于签名，林聿
和法学院的几名学生有自己
的想法。

受时间所限，在法学院征
集签名的过程中，林聿他们并
没有广而告之，只是找了一些
认识的人，用一个晚上加一个
上午的时间，征集了65名法学
院学生的签名。林聿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在征集签名过程中，
也有同学反对他们的做法而没
有签名。

得到这份签名后，医学院
的学生也成功征集到35名同学
的签名。

信上签名的另一部分，是
在3月20日晚谢百三主持的一
场讲座后征集来的。

那天晚上，能容纳200多人
的教室座无虚席。讲座结束后，
谢百三上台将求情信的内容读
给在场的学生听，之后，他表达
了对林森浩案件的个人想法。
他表示，林森浩罪不至死，并希
望以此进行废除死刑的努力。
谢百三甚至还邀请了一名律师
上台介绍他所认识的林森浩。

台下的学生们做出了自己
的选择：77名学生在信上留下
了自己的名字，其余的选择了
拒绝。

事情正如谢百三事后在微
博中提到的那样，信上的签名
是完全自愿的，在信上签名的
学生，他绝大部分都不认识。

说话的权利

3月31日，这封有177个签
名的求情信被寄到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

这封信的内容被媒体披露
后，舆论一片哗然，绝大多数都
是批评与指责的声音。

“复旦新闻通讯社”微信公
众号上的一篇《痛心那位复旦
教授和177名复旦学生》的文章

中提到，“一位复旦教授和177
名复旦学生，在媒体舆论方面
似乎造成一个刻板印象——— 那
就是复旦人的集体意识。”复旦
青年法学会在人人网主页发表
时评认为，联名信上有65名法
律专业同学签名，作为专业学
生，在这封混杂着复杂同情心
和悲悯心、缺乏法理逻辑性的
联名信上签名，值得反思。

网络上对这封求情信几乎
是一边倒的骂声。

有一名网友说：“以为怜悯
生命就是善，给恶人机会改正
就能被救赎的，都是慷他人之
慨的投机者——— 无论是用这种
手段来获取他人对自己的善意
认知，还是自我心理满足。”还
有网友认为，那些求情的人，觉
得有知识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
行为付出代价，就是价值比较
高的人群，是优于普通人的。他
们不是在为自己的同学求情，
他们只是在确认自己的优等地
位罢了。

签名者被骂作毫无人性，
漠视法律，是感情冲破了理智，
试图通过舆论的方式影响法律
的判决，行为方式完全错误。很
多人甚至在网上要求主持此事
的谢百三出来解释清楚。

网络舆论让林聿和他的同
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为此，他
在知乎上发帖，澄清当时的情
况，以一篇对此事的报道来告
知外界事情的经过。

5月12日下午，谢百三在新
浪微博上发表了“关于《复旦

177名同学联名信》的声明”，解
释写信的目的是出于同情，不
为名利。但第二天，这条微博就
找不到了。

一名受访者对指责的声音
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舆论的
方向一直对签名者不利，但批
评者尤其是对签名者进行人身
攻击的人应该明白，每个人都
有说话的权利，不能因言获罪。
因为伏尔泰曾说过：我不同意
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
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求情信之外

实际上，有学生签名的求
情信对最终的判决并不会起到
太大的作用，这封信更多的是
他们个人观点的表达。

林森浩的辩护律师斯伟江
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法院审理案件需要的是证
据，这封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证据。在庭审中，律师会根据
事实和法律来辩论，而不是外
面的民意。斯伟江称，求情的前
提是林森浩故意杀人，而对此
我们是有异议的，具体的会在
法庭上呈现。

林森浩的另一位辩护律师
唐志坚认为，求情信是学生方
面的个人表达，对法院审理案
件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此前
在一审中，黄洋一方提供了一
份上千人签名要求严惩林森浩
的信，法院也没有将之当做重
要证据。

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多年的
律师尹富强认为，从法律角度
说，除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
或“免死”请求外，其他人类似
的请求不应该成为量刑的影响
因素。

对于林森浩一案，法律人士
也有不同看法。浙江大学刑事诉
讼法方面的一位博士认为林森
浩可以轻判，从外部看来，相较
于判处死刑，对林森浩从轻处
罚，出狱后他可以实现自己的价
值，能够对黄洋父母提供补偿。

浙江大学法理学方面的一
位博士则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补偿的提法太具有功利
性，判决需要的是公正而不是
功利。废除死刑是从国外传到
中国来的，与宗教上的一些东
西有关，并且到目前为止，美国
也没有废除死刑。

而在法庭之外，林森浩的
家人试图得到黄家的谅解。唐
志坚介绍，为了表示歉意，林家
人已经两次到黄洋墓前祭奠。
虽然家里很穷，林家还是到处
借钱，筹集到了十几万元，希望
黄家能够原谅。

在去年庭审时，林森浩就
对黄洋及其家属道歉，林尊耀
曾经给黄洋父亲黄国强发短
信，希望得到谅解。对于177名
学生提出的“让林森浩照顾黄
洋父母”的说法，黄国强的观点
非常明确：“这怎么可能，你想
我们怎么可能在身边养一条毒
蛇？”

林林森森浩浩该该不不该该被被宽宽恕恕
复旦177名学生求情信背后的情与法

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后，复旦大学177名同学在《关于不要判林森
浩同学“死刑”请求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3月31日，这封求情信被寄给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请求放林森浩一条生路。

这封求情信的要求和签名者的心情，和一审前被害人黄洋的同学要求判处林森浩死
刑的书面材料一样，再正常不过，却遭受到激烈的批评与质疑。“刀下留人”背后，事关情理
和法理之争，事关说话的权利以及同情、怜悯与宽恕。

复旦投毒案案发后，一位老师在实验室外贴上了这句话。(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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